粤人社函〔2014〕446号
关于部省属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申领发放
有关事项的通知
中央部属驻粤和省属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教育厅、财政厅《转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粤人社函〔2013〕3102号）和省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运用省就业专项资金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粤财社〔2013〕103号），组织做好部省属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申领发放工作，我厅制订了《部省属高校求职补贴申领指南》，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要求认真做好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申领的各项工作。请各高校以书面的形式，将负责此项工作的人员名单（含姓名、职务、电话）于3月6日前报省就业服务管理局。

联 系 人：省就业服务管理局  钟惠敏

联系电话：020-83360635，83193872（传真）
附件：部省属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申领指南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4年2月26日
附件：
部省属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申领指南

一、文件依据

1、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财政厅《转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粤人社函〔2013〕3102号）

2、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运用省就业专项资金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粤财社〔2013〕103号）

二、补贴对象
在毕业年度内（指毕业所在自然年，即1月1日至12月31日）内有就业愿望并积极求职的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高校毕业生。
三、补贴标准

500元/人一次性补贴。
四、申领流程

1、申请。高校于每年3月1日至31日安排学生向所在高校集中申请，符合条件毕业生可自愿申请。申请材料包括：《广东省城乡低保家庭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表》（附表1）、高校毕业生所在家庭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证件、身份证复印件、个人银行账户等。

2、审核公示。所在高校对学生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人员名单在校园内公示5个工作日。

3、补贴发放。公示符合条件的，高校在5月31日前将补贴资金发放给毕业生（补贴资金由高校先行垫付）。

4、信息录入。高校在求职补贴资金发放后两周内将补贴发放有关信息录入到广东省省本级就业专项资金管理信息系统。

5、申请资金清算。高校登陆信息系统填写资金清算信息，并填写《广东省城乡低保家庭毕业生求职补贴人员花名册》（附表2）和《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资金清算申请表》（附表3）等纸质材料报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6、审核。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对高校补贴发放情况进行核实，审核通过的，报送省财政厅复核。

7、资金拨付。省财政厅对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报送的资金申请资料进行复核，复核通过的，由省财政厅将补贴资金拨付到高校在银行开立的账户。

五、其他

1、资料留存。相关书面档案台帐要妥善保存以备核查，保存期限至少为15年。

2、联系方式。省就业服务管理局：钟惠敏；
联系电话：020-83360635。

附表：（可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门户网站下载）
⒈广东省城乡低保家庭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表

⒉广东省城乡低保家庭毕业生求职补贴人员花名册

⒊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资金清算申请表

附表1

广东省城乡低保家庭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表

学校（院系）：                   学号： 

	学生基本情况
	姓    名
	
	性别
	
	民族
	
	贴一寸

免冠照片

	
	生 源 地
	
	学   历
	
	

	
	专    业
	
	届   别
	
	

	
	身份证号码
	
	

	
	家庭地址
	                   

	
	低保家庭类型
	城镇（         ）农村（          ） 请打“√”

	
	低保证件

核发单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开 户 行
	
	银行账号
	

	学

生

申

请
	    本人申报情况属实，申请领取求职补贴，请予批准。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审核意见
	该生填报情况属实，经公示无异议，同意发放。

                                         （盖章）
年   月   日


附表2

广东省城乡低保家庭毕业生求职补贴人员花名册

 （    ）年
单位（盖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家庭地址
	身份证

号码
	低保家庭类型
	开户行
	银行帐号
	联系

电话
	备注

	
	
	
	
	
	城镇
	农村
	
	
	
	

	
	
	
	
	
	
	
	
	
	
	

	
	
	
	
	
	
	
	
	
	
	

	
	
	
	
	
	
	
	
	
	
	

	
	
	
	
	
	
	
	
	
	
	

	
	
	
	
	
	
	
	
	
	
	

	共补贴    人，   元。


 负责人：               填表人 ：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此表一式三份，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申请单位各存一份。
附表3

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资金清算申请表

                         （     ）年
单位（盖章):                                  

	单位全称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地址
	
	单位负责人
	

	开户银行
	
	银行帐户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
	补贴资金

（万元）
	补贴人数（人）

	
	求职补贴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财政厅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此表一式三份，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申请单位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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